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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行政庭庭长石坚强接受采访

□司法强制搬迁工作机制
《 意见》提出，要积极争取党委领导和

政府支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人民法
院主办、政府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各界参与
的司法强制搬迁组织领导机制。 建立司法
强制搬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由地方党委
牵头，政府相关部门、有关基层组织、人民
法院等单位参加， 定期协商司法强制搬迁
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其中， 法院将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
密切协作，共同做好诉前、诉中、诉后和司
法强制搬迁后的信访纠纷化解工作。 人民
法院立案、行政审判、执行等相关部门要积
极参与调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的有关
信访问题，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审判和执行组织保障机制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增设行政非诉审

查庭，负责房屋征收补偿案件非诉审查、执
行等工作； 充实房屋征收补偿案件非诉审

查、执行力量；保障人民法院办理房屋征收
与补偿案件的专项经费； 配置履行职能所
需的执行装备和安全设备。

□社会稳定风险多级预警和动态评估与审
核机制

依照 《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案件
信访风险评估的规定》 ，今后宁波市法院将
根据个案情况评估确定“ 强制搬迁”案件风
险等级并采取相应措施。 密切关注社会稳
定风险的动态变化情况， 严格审核房屋征
收部门提交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并
根据审核结果决定案件的审判和执行进
程。

□征收与补偿案件诉前协调机制
《 意见》明确，立案庭在受理征收与补

偿纠纷案件时， 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人民
调解组织、 行政调解组织或者其他组织进
行调解与协调， 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

前。 行政非诉审查庭在征收与补偿案件的
审查中， 切实加强纠纷协调和法律释明工
作， 积极促成被征收人与征收人自愿达成协
议，并督促双方当事人自动履行补偿决定。

□宣传引导和舆情应对机制
《 意见》提出要加强司法宣传工作，向

全社会宣讲和解读相关法律、 政策以及人
民法院的司法措施， 促使被征收人理性表
达诉求。法院将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典型案例等方式， 及时公开房屋征收与补
偿案件的相关信息。

□司法行政良性互动机制
法院将主动延伸审判职能， 主动为辖

区内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服务， 做到关口前
移，早建议、早指导，尽量将因房屋征收引
起的问题解决在初期。 建立信息动态通报
制度，积极拓宽沟通交流平台，不断提高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水平。

新闻背景———

国务院《条例》
“落地”宁波

8

月
18

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就全市法院贯彻落实《 中共宁波
市委批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案件审判和执行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的具体举措向媒体进行通
报。

2011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颁布施行 《 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至此，人民
法院依法承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案件的审判和执行职责。 强制拆迁告别“ 行
政强拆”，转为“ 司法强拆”。

《 条例》取消了政府对城市国有土地直
接强制拆迁的权力，一律移交司法审查和强
制搬迁。这意味着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
和非诉审查执行工作将面临新的压力和更
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这也为法院回应人民
群众的关切，充分发挥司法审查职能作用提
供了重要契机。

不过《 条例》出台至今，“ 司法强拆”的工
作细则却处于“ 断档”状态。各地法院都在实
践中开始“ 摸索”。

“ 为指导和规范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工作，宁波中
院党组经认真学习调研，起草了《 关于办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案件审判和执
行工作的意见》并上报市委。 ”宁波市中级法
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杨方政说，《 条例》由
此在宁波落地。

此后，宁波市委在宁波市中级法院起草
的《 意见》基础上进行研究，并予以批转，要
求各县

(

市
)

、区委和市直各单位党委（ 党组）

认真配合执行。

“ 由于此项工作事关全局、影响重大、社
会关注度高，市委对此非常重视。 ”杨方政
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件审判
和执行工作需要党委的坚强领导，需要全社
会共同支持、共同参与。《 中共宁波市委批转
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和补偿案件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这一文件既是宁波全市人民法院办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件审判和执
行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也是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开展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的规范性文件， 充分体现了市委对依法、规
范、阳光开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
作的信心和决心。 ”

《 意见》要求宁波全市法院准确把握国
务院《 条例》的核心思想和原则要求，统筹兼
顾公共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 依法妥善审
理、 执行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案
件，保障被征收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 司法强拆”宁波版解读
宁波中院出台“司法强拆”工作意见宁波市委予以批转

■通讯员钟法
本报记者余春红

“ 行政强拆 ”转为
“ 司法强拆”后，强制拆
迁会有哪些变化？ 人民
群众的关切会在具体
的强拆中得到怎样的
回应？“ 司法强拆”又如
何在一个个拆迁案例
中“ 落地”？

宁波市中级法院
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

“ 司法强拆” 要树立依
法 、公开 、规范的宁波
版本。

“司法强拆”与“行政强拆”有哪些不同？宁波版的“司法强拆”有何亮点？
8月18日，在宁波市中级法院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杨方政副院长表示，依法、公开、规范地进行“司法强

拆”，是《意见》着力强调和突出的，也是宁波版“司法强拆”的亮点所在。
基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件审判和执行工作需要党委的坚强领导，需要全社会共同支持、共同参

与”，宁波市中级法院在《意见》中提出了建构几大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的设想和规划。

□提级管辖
《 意见》明确根据上级法院规定，在现

阶段对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或
补偿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一审案件，

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报请省高级人民
法院决定管辖法院；对县（ 市）区人民政府
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不服提起
行政诉讼的一审案件， 由市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 对市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 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
准予执行的裁定；对县（ 市）区人民政府申
请执行的， 由人民政府所在地基层人民法
院受理后报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 并作
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严格审查
《 意见》强调法院要坚持合法性审查标

准，在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件中，重点审查是
否符合国务院《 条例》第二条、第八条的情
形，正确把握“ 公共利益”标准。严格审查征

收程序是否合法、补偿标准是否合理、补偿
措施是否到位， 防止发生侵害被征收人合
法权益的行为。 在房屋征收部门对被征收
人作出合理补偿安置和妥善的过渡安排
前，不予强制执行。

□公开听证
《 意见》确立了“ 司法强拆 ”的一个原

则，那就是坚持司法公开原则。其中一个重
要的制度就是“ 听证审查”。

《 意见》强调，严格司法审查标准，所有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非诉执行案件， 均适用
听证程序进行审查， 除依法不得公开审查
的情形外，一律进行公开听证；听证实行合
议审查制度， 可以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
共同组成合议庭。

与此同时，《 意见》 要求法院的司法强
拆工作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舆论监督和
社会监督， 听取社会各界尤其是被征收人
的意见，加强协调，做好法制教育、法律释
明和情绪疏导工作。

□规范执行
“ 强制搬迁”如何操作？ 这既是法院开

展司法强制搬迁工作的难点，也是社会关切
的重点。 对此，《 意见》给予了详尽的规定，细
致到了强制搬迁的前前后后各个环节。

《 意见》明确 ，在司法强制搬迁开始
前 ， 人民法院要发出司法强制搬迁通知
书 ，明确被征收人自动履行期间 ，并送达
被征收人。

设置司法强制搬迁案件协调前置程
序 ， 在实施司法强制搬迁措施前应告知
被征收人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
和将要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 ， 积极促成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 争取被征收人自
行搬迁。

在司法强制搬迁过程中， 组织公证机
关进行证据公证、全程摄像。

对被强制搬出的财物， 由人民法院派
人运至指定场所放置，交付给被征收人；对
被征收人拒绝接受的， 由房屋征收部门提
供合适场所予以保管。

突出“依法、公开、规范”

构建和完善六大工作机制

意见解读———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杨方政在新闻发布会上解读意见


